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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8月 29日电 日前，国务院常务

会议审议通过了内蒙古阿拉善新井煤业有限公

司 露 天 煤 矿“2·22”特 别 重 大 坍 塌 事 故 调 查 报

告。记者就该事故调查中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

采访了事故调查组相关负责人。

记者：事故调查组是如何组成的？如何确保

调查工作科学严谨？

答：事故发生后，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

依据有关法律法规，经国务院批准，成立了由应急

管理部牵头，公安部、国家矿山安监局、全国总工

会和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等方面参加的内蒙古

阿拉善新井煤业有限公司露天煤矿“2·22”特别重

大坍塌事故调查组，并聘请专家参与事故调查。

事故调查组本着对党和人民负责、对社会和

历史负责的态度，坚持“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

事求是、注重实效”原则，通过现场勘查、测绘试

验、计算分析和调阅资料、询问谈话、座谈交流等

方式，调阅文件资料 1300 余册、实地勘查 17 次、

询问谈话 231 人次，查清了事故人员伤亡、直接

经济损失、发生经过、原因和有关企业情况，查明

了地方党委政府及相关部门和单位履职情况、存

在问题和责任，总结了事故主要教训，提出了整

改和防范措施建议。

事故调查组通过深入细致调查，认定了事故

直接原因：未按初步设计施工，随意合并台阶，形

成超高超陡边坡，在采场底部连续高强度剥离采

煤，致使边坡稳定性持续降低，处于失稳状态，边

帮岩体沿断层面和节理面滑落坍塌，加之应急处

置不力，未能及时组织现场作业人员逃生，造成

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调查认定，这是一起企业在井工转露天技改

期间边建设边生产，违法包给不具备矿山建设资

质的施工单位长期冒险蛮干，相关部门监管执法

“宽松软虚”，地方党委政府失管失察，致使重大

风险隐患长期存在而导致的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记者：如何实事求是、科学精准认定责任？

答：为实事求是精准认定责任，事故调查组

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地

方党政领导干部安全生产责任制规定》等相关规

定，坚持全面、历史、客观地看问题，认真梳理事

故发展脉络，查清直接责任、领导责任。重点聚

焦两个关键节点：一是 2012 年新井煤矿井工转

露天技改项目建设过程中，暴露出的设计单位技

改项目相关方案造假，有关部门行政审批层层失

守，对新井煤矿技改项目初步设计和安全专篇露

天 地 表 境 界 超 出 采 矿 许 可 范 围 漏 管 失 察 等 问

题。二是 2021 年对新井煤矿复工验收过程中，

在超范围剥离、边坡管理等问题没有整改到位的

情况下批准复工，及复工后企业违法违规建设、

施工、监理、生产，相关部门监管执法“宽松软

虚”，地方党委政府失管失察等问题。

事故调查组紧紧抓住这两个关键节点，重

点调查了自治区、阿拉善盟、孪井滩示范区党委

政府及能源、自然资源、应急管理、公安和矿山

安监等部门单位，对负有责任的人员提出追责

问责建议。

记者：事故单位及相关单位存在哪些违法违

规行为？

答：事故调查组调查发现，涉事煤矿、施工单

位和中介机构、监理公司存在诸多违法违规行为。

煤矿严重违法建设生产。一是边建设边生

产。新井煤矿处于建设阶段，但无视法律法规要

求，大肆违法违规组织开采，2020年 12月至 2023年

1 月实际生产原煤 245 万吨。二是越界开采。采

矿证面积 1.3448 平方公里，实际采场剥离面积已

经达 1.698 平方公里；采场东南部区域超越采矿

证矿界和设计批准范围剥离，面积约 2.9 万平方

米。三是违法发包给无资质企业施工。新井煤

矿将土石方剥离工程先后发包给无任何资质的

宏鑫垚公司和不符合矿山建设承包资质的宁夏

固本公司。四是严重违规组织生产形成重大隐

患。为了多出煤、降成本，违反设计组织施工，形

成超高超陡台阶，人为制造重大事故隐患。五是

安全管理流于形式。股东及其代表直接指挥生

产作业，“五职矿长”和职能部门等不履行法定职

责，未对施工单位安全生产工作纳入统一协调、

管理，存在“以包代管”现象。六是技术管理缺

失。没有地质测量、生产技术管理部门及人员，

未编制项目施工组织设计、剥采作业计划和边坡

工程监测方案，未对边坡稳定性进行分析。

施 工 单 位 违 法 冒 险 蛮 干 。 一 是 无 资 质 施

工。宁夏固本公司、宏鑫垚公司均无矿山工程施

工总承包资质，违法承揽工程施工。二是不顾安

全冒险作业。随意布置钻孔，频繁组织在高陡台

阶坡底实施爆破，采用“掏根”式剥挖，对经常性

发生的地表变形、浮石滚落等边坡隐患未采取有

效措施。三是安全管理混乱。安全生产管理机

构不健全，规章制度不完善，长期不开展隐患排

查治理，从未组织开展过安全培训和应急演练。

四是应急处置不力。2023 年 2 月 19 日、20 日西

区边坡已发现有落石、伞檐等险情，不做处置继

续作业；事发当日，发现事故征兆后没有及时有

效组织现场作业人员逃生。

中介机构、监理公司故意弄虚作假。一是评

价报告造假。内蒙古煤科院针对能源、自然资源

部门编制了开采境界不一致的初步设计、开发利

用方案；出具的边坡稳定性评价报告与实际严重

不符。二是监理合同造假。天柱银川分公司私

刻山东天柱公司印章与新井煤矿签订工程监理

合同，实际由宁夏正信公司负责工程监理。三是

矿山储量年报造假。亿诚勘查公司编制的新井

煤矿 2021 年度、2022 年度矿山储量年报动用资

源储量为 0 万吨，与实际严重不符。

记者：有关部门及地方党委政府存在哪些

问题？

答：事故调查组查明了有关部门及地方党委

政府在监管履职方面存在的问题。

有关部门监管不严不实。一是行政审批层层

失守。2013 年原内蒙古自治区煤炭工业局、原内

蒙古煤矿安监局在审查新井煤矿井工转露天技改

建设项目初步设计和安全专篇时，均未发现设计

地表境界超出采矿权范围的问题。2020 年以来，

内蒙古自治区自然资源厅、阿拉善盟自然资源局

在发现新井煤矿越界剥离的情况下，仍为其办理

井工转露天变更和延续手续。二是对越界剥离查

处不力。2017 年原孪井滩示范区国土资源局对

矿区超范围剥离行政处罚后，没有监督退回批准

范围。2021 年以来至事发前，孪井滩示范区自然

资源局巡查 50 余次，阿拉善盟自然资源局检查 4
次，都未对新井煤矿越界剥离问题进行监督整改，

并分别在采矿许可证延续、井工转露天变更初审

时为其出具同意的意见。内蒙古自治区自然资源

厅未发现开发利用方案中存在的矿权范围和开采

方式不匹配、服务年限和资源利用不合理等问

题。三是复工验收把关不严。2021 年 3 月 24 日，

孪井滩示范区发展改革和经济统计局对阿拉善盟

安委办 3 月 12 日组织复工验收核查反馈的问题进

行现场督促整改，在超范围剥离、边坡管理等问题

没有整改到位的情况下提请复工，4 月 2 日孪井滩

示范区管委会批准复工。四是监管监察不实，对

重大隐患视而不见。针对媒体报道“13 次监管执

法均未采取强制措施”的问题，经调查，2021 年以

来至事发前，孪井滩示范区发展改革和经济统计

局检查 80 余次，阿拉善盟能源局检查 3 次，均未对

新井煤矿开展露天煤矿边坡管理专项检查。内蒙

古自治区能源局、国家矿山安监局内蒙古局各检

查 3 次，对采场最下部台阶超高问题均只有 1 次提

出责令改正要求，且未跟踪整改到位。

地方党委政府失管失察。孪井滩示范区未配

备与煤矿安全监管任务相适应的监管力量。未有

效监督、检查示范区管委会有关部门履行安全生

产监管职责情况，未有效制止新井煤矿不按照设

计组织施工，批准新井煤矿复工验收把关不严，对

新井煤矿长期以来越界剥离、边建设边高强度组

织生产的问题失管失察。阿拉善盟重发展轻安

全，盟行署先后召开两次会议，决定将正在建设的

新井煤矿列为 2022 年保供煤矿，并下达 20 万吨保

供任务；未有效督促指导有关部门及孪井滩示范

区认真履行安全生产职责，对有关部门未有效制

止新井煤矿不按照设计组织施工、越界剥离和长

期边建设边高强度组织生产的违法违规问题失管

失察。内蒙古自治区未有效督促自治区有关部门

依法依规履行煤矿安全监管职责；未有效督促阿

拉善盟依法依规履行煤矿安全生产相关职责。

记者：此次事故暴露出哪些深层次的问题和

教训？

答：这起事故教训十分深刻，暴露出安全生

产领域的诸多薄弱环节和问题短板。

一是安全发展理念不牢固，统筹发展和安全

存在严重偏差，一些地方和领导干部，把不具备

安全条件的煤矿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点，对

煤矿长期存在的重大事故隐患视而不见，最终酿

成惨痛事故。二是汲取事故教训不深刻，屡屡重

蹈覆辙，全国上一起煤矿特别重大事故就发生在

内蒙古，但其对矿山高危行业的风险认识不足、

重视不够，汲取事故教训不深刻。三是监管执法

斗争精神不足，隐患排查整治质量不高，一些地

方和部门缺乏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强烈意愿，

行政审批层层失守，监管监察不敢动真碰硬，导

致一些显而易见的重大隐患常治长存、长期摆在

那里，造成不可挽回的重大损失。四是企业主体

责任严重不落实，违法违规建设生产无底线，事

故煤矿无视安全生产法律法规，盲目要产量、要

效益，施工单位违规承包分包，违章指挥、冒险作

业，施工队伍不培训就上岗，中介机构弄虚作假，

违法违规出具虚假设计方案、出借监理资质。五

是资源规划布局不合理，小型矿山安全条件差，

内蒙古自治区矿产资源开发规划不尽科学，一些

矿业权设置不合理，资源利用率低下，矿山“多、

小、散”的现象仍然存在，这些小矿山“先天不

足”，难以长远规划和科学设计。

记者：对进一步加强安全防范工作，防止此

类事故再次发生，有哪些改进措施建议？

答：为举一反三，从事故中汲取教训，深入推

进安全防范工作，坚决防止类似事故再次发生，

事故调查组提出六项改进措施建议：

一是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全面深入系统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

示精神，抓实抓细矿山安全生产各项工作，积极

有效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二是全面开展矿山

重大事故隐患专项排查整治行动，压紧压实责任

措施，加大重大事故隐患整治力度，保持“打非治

违”高压态势。三是切实提升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的强烈意愿和能力水平，强化责任意识和作风建

设，坚决整治执法检查“宽松软虚”等问题，完善工

作机制，加强专业监管力量。四是全面提高企业

安全条件和管理水平，研究制定提高矿山办矿条

件的政策措施，加强矿山安全风险监测预警，全

面查清边坡断层、采空区等隐蔽致灾因素，严格

落实治理措施。五是严格整顿规范中介机构从

业行为，建立健全项目管理、内部审查、职业操守

等制度，加大监督检查力度，严肃处理违法违规

行为。六是加快推动矿山高质量发展，加强矿山

规划管理，加快智能化建设，完善矿产资源节约

与综合利用相关制度，推动矿山行业转型升级。

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相关负责人就内蒙古阿拉善新井煤业有限公司

露 天 煤 矿“ 2·22”特 别 重 大 坍 塌 事 故 调 查 工 作 答 记 者 问

新 华 社 北 京 8 月 29 日 电

2023年 2月 22日 13时 12分许，内

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孪井滩生态

移民示范区内蒙古新井煤业有限

公司露天煤矿发生特别重大坍塌

事故，造成 53 人死亡、6 人受伤，

直接经济损失 20430.25万元。日

前，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了

内蒙古阿拉善新井煤业有限公司

露天煤矿“2·22”特别重大坍塌事

故调查报告。经国务院事故调查

组调查认定，内蒙古阿拉善新井

煤业有限公司露天煤矿“2·22”特
别重大坍塌事故，是一起企业在

井工转露天技改期间边建设边生

产，违法包给不具备矿山建设资

质的施工单位长期冒险蛮干，相

关部门监管执法“宽松软虚”，地

方党委政府失管失察，致使重大

风险隐患长期存在而导致的生产

安全责任事故。

事故发生后，党中央、国务

院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立

即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千方百计

搜救失联人员，全力救治受伤人

员，妥善做好安抚善后等工作。

要 科 学 组 织 施 救 ，加 强 监 测 预

警，防止发生次生灾害。要尽快

查明事故原因，严肃追究责任，

并举一反三，杜绝管理漏洞。强

调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以时时

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全面排查各

类安全隐患，强化防范措施，狠

抓工 作 落 实 ，更 好 统 筹 发 展 和

安全，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

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按照

习 近 平 总书记重要指示，应急

管理部部长王祥喜率工作组紧急

赶赴事故现场，指导事故处置。

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立即组

织抢险救援和善后处置等工作。

依据有关法律法规，经国务

院批准，成立了由应急管理部牵

头，公安部、国家矿山安监局、全

国总工会和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

府等方面参加的内蒙古阿拉善新井煤业有限公

司露天煤矿“2·22”特别重大坍塌事故调查组，并

聘请专家参与事故调查。事故调查组通过现场

勘查、测绘试验、计算分析和调

阅资料、询问谈话、座谈交流等方

式，查清了事故人员伤亡、直接经

济损失、发生经过、原因和有关企

业情况，查明了地方党委政府及

相关部门和单位履职情况、存在

问题和责任，总结了事故主要教

训，提出了整改和防范措施建议。

事 故 调 查 组 查 明 ，事 故 直

接原因是未按初步设计施工，

随意合并台阶，形成超高超陡

边坡，在采场底部连续高强度

剥离采煤，致使边坡稳定性持

续降低，处于失稳状态，边帮岩

体 沿 断 层 面 和 节 理 面 滑 落 坍

塌，加之应急处置不力，未能及

时组织现场作业人员逃生，造

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调查查清事故暴露的主要

问 题 是 煤 矿 严 重 违 法 建 设 生

产，施工单位违法冒险蛮干，中

介机构、监理公司故意弄虚作

假，有关部门监管不严不实，地

方党委政府失管失察。

事故调查组按规定将调查

中发现的地方党委政府及有关

部门公职人员履职方面存在的

问题等线索及相关材料，移交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追责问责审

查调查组。

针 对 事 故 中 暴 露 的 问 题 ，

事故调查组总结了五个方面的

主要教训：安全发展理念不牢

固，统筹发展和安全存在严重

偏差；汲取事故教训不深刻，屡

屡重蹈覆辙；监管执法斗争精

神不足，隐患排查整治质量不

高；企业主体责任严重不落实，

违 法 违 规 建 设 生 产 无 底 线 ；资

源 规 划 布 局 不 合 理 ，小 型 矿 山

安 全 条 件 差 。 同 时 ，提 出 六 项

整 改 和 防 范 措 施 建 议 ：更 好 统

筹发展和安全，全面开展矿山重

大事故隐患专项排查整治行动，

切实提升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

强烈意愿和能力水平，全面提高企业安全条件

和管理水平，严格整顿规范中介机构从业行

为，加快推动矿山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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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8 月 29 日电 日前，经中共中央

批准，中央纪委对第二十届中央候补委员、内蒙古

自治区党委常委、政府副主席黄志强，内蒙古自治

区政府副主席代钦在内蒙古阿拉善新井煤业有限

公司露天煤矿“2·22”特别重大坍塌事故中的失职

失责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

经查，该事故是一起特别重大生产安全责任

事故，是问题长期发展积累的结果，内蒙古自治

区和相关地方党委、政府及有关职能部门均负有

责任。

黄志强同志作为分管能源部门和安全生产的

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常委、政府副主席，贯彻落实党

中央、国务院关于安全生产的指示要求存在差距，

对自治区煤炭行业管理和监管部门未认真履行煤

矿安全监管职责等问题失管失察，对事故发生负

有重要领导责任，应予严肃问责。

代钦同志在 2018 年 9 月至 2023 年 2 月先后担

任阿拉善盟盟长、盟委书记期间，对阿拉善盟行署

及有关单位、部门未认真履行安全生产责任和安

全生产监管责任等问题失管失察，未认真落实安

全生产“党政同责、一岗双责”要求，对事故发生负

有重要领导责任，应予严肃问责。

依 据《中 国 共 产 党 问 责 条 例》《中 国 共 产 党

纪律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

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批准，决定分别给予黄

志强同志党内警告处分、代钦同志党内严重警

告处分。

2 名中管干部因内蒙古阿拉善新井煤业
露天煤矿“2·22”特别重大坍塌事故被问责

新华社呼和浩特 8 月 29 日电 记者近日从

内蒙古自治区有关部门获悉：内蒙古阿拉善新

井煤业有限公司露天煤矿“2·22”特别重大坍塌

事故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第一时间对现场

救援、伤员救治、安抚善后和事故调查处置等作

出部署。内蒙古自治区公安机关对涉嫌违法犯

罪 的 19 名 企 业 人 员 立 案 侦 查 。 内 蒙 古 自 治 区

纪检监察机关、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应急管理

部纪检监察组和国家矿山安全监察系统纪检机

构，按照干部管理权限，依规依纪依法对事故中

涉 嫌 违 纪 违 法 的 42 名 公 职 人 员 进 行 严 肃 追 责

问责。

涉事企业股东韩建华、内蒙古宏鑫垚土石方

工程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马兴洪等 19 人涉嫌重

大责任事故罪等，被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其中 13 人

已被检察机关批准逮捕。

阿拉善盟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孪井滩生态移民示范区发展改革和经济统计局

原党组书记、局长）阿拉腾巴根，孪井滩生态移民

示范区发展改革和经济统计局党组书记、局长张

中元，孪井滩生态移民示范区发展改革和经济统

计局党组成员、统计调查中心主任梁玮，孪井滩生

态移民示范区发展改革和经济统计局能源科科长

詹惠敏，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内蒙古局监察执法

一处副处长吴宁，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内蒙古局

监察执法一处二级主任科员井甜等 6 名公职人员

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和职务犯罪，正在接受纪律

审查和监察调查。

同 时 ，对 该 事 故 中 存 在 失 职 失 责 的 阿 拉 善

盟盟委、行署，孪井滩生态移民示范区党工委、

管委会，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内蒙古局、内蒙古

自治区能源局、自然资源厅及盟、示范区相关部

门 36 名公职人员进行了严肃处理。其中，给予

阿拉善盟盟委副书记、盟长李中增党内严重警

告、政务记大过处分；给予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

内蒙古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梁洪利党内严重警

告处分；给予内蒙古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党

组 书 记 、厅 长（内 蒙 古 自 治 区 能 源 局 原 党 组 书

记、局长）王金豹党内严重警告处分；给予阿拉

善盟行署党组成员、副盟长孔德贵撤销党内职

务、政务撤职处分，降为二级调研员；给予孪井

滩生态移民示范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田

学文留党察看一年、政务撤职处分，降为二级主

任科员；给予额济纳旗旗委一级调研员（孪井滩

生态移民示范区原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陈

占云留党察看一年、政务撤职处分，降为二级主

任科员；给予孪井滩生态移民示范区党工委委

员、管委会副主任额尔登撤销党内职务、政务撤

职处分，降为二级主任科员；给予阿拉善盟能源

局党组书记、局长王宏伟留党察看一年、政务撤

职处分，降为二级主任科员；给予阿拉善盟能源

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王军撤销党内职务、政务撤

职处分，降为二级主任科员。对其他相关责任

人，分别给予党纪政务处分或诫勉、批评教育等

处 理 。 责 令 对 此 次 事 故 负 有 责 任 的 12 个 单 位

作出书面检查并切实整改。

事故发生后，内蒙古自治区党委、政府坚决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中央领导同志

批示要求，立即启动应急响应，迅速开展事故救援

及善后处置工作。在全区范围内部署开展安全隐

患大排查大整治，责成省级领导同志带队分赴各

地，紧盯矿山、危化、燃气等重点领域督导检查，举

一反三清除安全隐患。党中央、国务院对事故处

理作出决定后，内蒙古自治区党委迅速召开常委

会会议贯彻落实、深刻反思，对持续抓好安全隐患

大排查大整治、完善安全生产制度、强化各方责任

落实等作出安排部署。

内蒙古阿拉善新井煤业露天煤矿“2·22”
特别重大坍塌事故相关责任人被严肃查处

公安机关对 19 名涉案人员立案侦查

纪检监察机关严肃问责42名公职人员

（上接第一版）

巍巍兴安岭，莽莽林海深。一进入伊春市，就闯入森林的

怀抱。两边树木密密匝匝，顶着小雨，草木香愈发浓烈。

街头，信步走进一家山特产品小店，各种森林食品琳琅满

目：松子、榛子，蕨菜、榛蘑，一篮蓝莓、一盘山野菜、一杯桦树

汁……这是转型中的伊春森工集团全力打造的“森林大厨房”

线下体验店。外地的朋友也喜欢，那就线上下单，新鲜包邮。

“蓝莓口感好，花青素含量高，产品供不应求。”伊春森工

友好林业局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刘辉介绍，“眼前这座友好蓝莓

产业园，占地 6800 多亩呢，在全国都数得着。”近年来，随着可

采林木资源枯竭，天然林林区全部停伐，生态文明理念倒逼改

革：伊春森工通过政企分离、管办分开，释放了企业活力，增强

了发展动力，瞄准森林农业食品，建立起了浆果、坚果、山野

菜、食用菌等 180 个特色种植基地。

立足河湖、林草、果蔬等资源优势，黑龙江跳出单一种植

模式，在保护好生态环境的前提下，从耕地资源向整个国土资

源拓展，宜粮则粮、宜牧则牧、宜渔则渔、宜林则林，加快打造

践行大食物观先行地。

从“满足量”到“提升质”

一箸米，满口香。龙江稻米，是黑土地上的“靓丽名片”。

细品，还能咂摸出更多滋味——

瞄准新需求，色泽透亮的方正大米如今打出了绿色“富硒

牌”：富硒水稻从最初的 100余户向全域覆盖，去年方正县 76.6万

亩水稻种植面积中，富硒水稻有 65 万亩，产量达 7.5 亿斤，直接

为农民增收 1.5 亿元。

“花费数百万元购置碾米机、色选机等设备，引入大米精加

工生产线，还要建个无尘生产车间……”一张张富硒大米加工

订单，是方正县松南米厂负责人顾尚奎扩大生产的最大底气。

从“满足量”到“提升质”，随着我国人均收入水平和消费

水平不断提高，广大群众更加注重膳食营养搭配，让百姓餐桌

更丰富、吃得更健康，是大食物观的应有之义。

化肥减量增效、测土配方施肥、绿色有机农产品追溯管

理……过去一年，黑龙江省绿色有机食品认证面积已达 9100万

亩；五常、通河、方正、延寿大米等品牌价值总额更是首次突

破千亿元。

质量兴农，品牌强农，好东西也要会吆喝。黑龙江省农业

农村厅副厅长方晓华认为：“绿色优质农产品越来越受到市场

欢迎，打造高品质、有口碑的金字招牌势在必行。”以最严格的

准入门槛、最严苛的管控机制、最安全的购买体验，黑龙江推

出“黑土优品”省级优质农产品品牌，截至目前已有 283 家企

业、672 款产品获得“黑土优品”品牌标识使用权。

丰饶的黑土地，捧起了金饭碗。“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坚决当好维护国

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全方位多途径开发食物资源，着力打

造践行大食物观先行地，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贡献力量。”黑

龙江省委主要负责同志表示。

“紧摇桨来掌稳舵，双手赢得丰收年”“白桦林里人儿笑，

笑开了满山红杜鹃……”乌苏里船歌声中，体会更多龙江新

貌，韵味格外深远、悠长。

（本报记者姜峰、刘梦丹、张艺开参与采写）


